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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尊嚴：迎接老齡化社會    制訂安老保障策略
 

老人權益中心(下稱本中心)由一群貢獻香港社會一生的基層老人所組成，多年來一直關注種種與長

者權益有關的社會政策，並透過直接參與影響與長者有關的社會政策，推動香港的「灰權運動」。

本中心在 2011 年已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向政府提交的《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書》提出意見 ,

批評報告的所謂六大方向、七大方針、三大層面，只是一種「紙上文章」，為曾蔭權政府拖延問題

的一種「走過場」把戲！對於梁振英政府施政的拖延偽術，我們也不存任何幻想。本中心再提下列

的意見，只是想向政府提出最後的警號：由於香港缺乏一個解決「養老問題」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結構性老年貧窮」這個爛攤子只會日趨嚴重，再多的「安老服務」措施改善，最終都是無補於是！ 

 

安老保障的長遠策略： 

1.1 截至 2011 年，全港有 94 萬名 65 歲式以上的長者，佔總人口 13.4%，香港已經步入老齡化社

會。為了迎接老齡化社會，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未雨绸繆，為香港建立一個能達致「老有

尊嚴」的安老服務保障制度。 

1.2 我們注意到，香港社會未來除了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亦同時面對「貧富懸殊」的矛盾，

要處理這個「結構性老年貧窮」問題，政府不能只靠一些小修小補的措施解決，必須立即制

定一套長遠安老策略，而整個策略需要從長者的醫療復康、經濟保障、照顧服務、社會支援

配套各環節的配合入手，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及老有尊嚴。 

1.3 「居家安老」要落實成為安老服務的發展方向，政府必須先營造一個有利長者留在社區安老

的社會環境，才能讓長者能安心地在家中安老，否則一切只是空談。隨著家庭核心化的發展

趨勢，令家庭照顧能力下降，而政府不同政策之間的矛盾，缺乏足夠的服務配套，亦使長者

不能安心地在居安家中安老，因此，政策亦必須要兼顧長者的需要及意願做出評估，適切地

提供足夠的住宿照顧，讓辛勞一生的長者，可以安享晚年。 

1.4 上任政府以服務私營化為政策方針，將住宿照顧服務引向市場解決，並陸續引入長者醫療券

及社區照顧服務券，令安老服務環節的問題不斷惡化。新任政府則以「扶貧」作為施政的重

心，前階段強推「長者生活津貼」，造成社會分化，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又將長者的退休保

障問題納入扶貧委員會處理，各項建議顯得支離破碎，各個系統之間（如醫療復康、經濟保

障、住宿照顧、社區支援服務）各自為政，完全缺乏一套完整而長遠的安老服務策略。 

1.5 因此，就著如何建立一個「老有尊嚴」的安老服務保障制度，我們在醫療復康、經濟保障、

照顧服務、社會支援配套等方面有以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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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保障方面: 

1.6 立即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時間表、路線圖，為年老的長者提供基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應付

香港將面對的結構性老年貧窮問題，也讓長者有機會為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繆。 

醫療復康方面: 

1.7  立即填補醫療系統與社區照顧系統的空隙，加強「離院一條龍」的護理服務的監察，並同時加

強在醫療服務系統和社區照顧系統之間協調，避免服務出現空隙。 

 

1.8 政府必須按人口老化的趨勢定期作出評估，培訓足夠的人才，確保有足夠的專業復康支援，包

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護士及保健員。 

照顧服務: 

1.9  新任政府必須矯正現時服務私營化的政策方針，現階段集中資源在短期內解決現時輪候院舍照

顧服務長者的需要，同時加強與社區照顧系統之間的協調，不能以推出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拖延解決積壓過萬申請住宿照顧的輪候長者，避免兩個系統出現混亂。 
 
1.10 政府須立即評估最新的輪候服務情況，同時作短、中、長期的需要評估，定出增加資助宿位的

數量，在指定的時間內，解決現時在統一評估機制上等候的長者需要，申請輪候住宿。 
 
1.11 為了加快讓急需得到住宿照顧的長者可以盡快獲得編配，建議在現行統一評估機制中，設立自

願性凍結計劃，並在現在輪候名冊中進行分流，讓有條件選擇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選擇自願性

暫時凍結，以參照體恤政策的方式，在身體衰退時可以在三至六個月內獲得入住政府資助的宿

位，讓長者更有信心留在社區安老。 
 
1.12 政府須確保做好需要評估後，進行服務的規劃短、中、長期規劃，確保在人口逐漸老化時，有

足夠的社區照顧服務，以滿足長者即時的基本生活支援（包括送飯、洗澡、陪診、家居清潔服

務等）。 

社區支援配套方面: 

1.13 為落實居家安老的精神，政府各部門在進行社區規劃時，須就每個社區的長者服務需要(如鄰舍

中心)及無障礙設施(如升降機及引路徑)，並提供足夠的社區照顧服務，方便長者留在社區。 
 
1.14 為鼓勵居家安老的精神，應立即設立「護老者津貼」，以鼓勵長者家屬扮演護老者留在社區照顧

長者。政府應該增加對護老者的支援，以減少提供服務和需要服務的差距。 
 
1.15 在提倡「居家安老」的精神外，亦要即時全面檢討現時各項與安老服務有關的政策矛盾，包括

長者綜援政策、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公私營安老院舍、社區支援服務。 
 
1.16 反對經統一評估機制輪候資助院舍的長者新增進行任何形式的經濟審查，令貢獻社會一生而有

住宿照顧需要的長者，可以老有所依，安享晚年。 

1.17 反對政府「錢跟人走」的服務私營化方向，在推出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前，政府現階段應

集中資源，加快增加住宿照顧的宿位，先解決現時近３萬名體弱長者的需，再考慮新計劃如何

配合居家安老的政策方向。 

老人權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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